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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22 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钢铁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5 

 

关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山东

钢铁集团济钢板材有限公司 4300mm 宽厚板生

产线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钢铁”或“公司”）

控股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日照

公司”）拟以资产重组方式利旧使用山东钢铁集团济钢板

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济钢板材”）4300mm 宽厚板生产

线。 

 关联交易风险提示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后方

可生效。 

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

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 1 次，累计金额为

10486.86 万元（不包括本次）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适应公司“突出沿海、优化内陆”结构调整需要及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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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要求，加快日照精品基地建设速度，降低建设

成本，切实维护股东利益，日照公司拟协议受让济钢板材

4300mm 宽厚板生产线相关资产。本次交易按评估值为准，价款

支付采用银行转账等方式。 

日照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济钢板材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济

钢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济钢集团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该事

项构成关联交易，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

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

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次数为 1，累计金额为

10486.86 万元（不包括本次）；本次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

上，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日照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济钢板材系公司第一大股东

济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济钢板材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，系济钢集团全资子公司。目

前，注册资本 5 亿元整，法定代表人薄涛，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

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1 号。 

主营业务范围：钢铁冶炼、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；钢材、水

渣和炼钢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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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济钢板材总资产 2,634,229.71 万

元，资产净额为-51,224.38 万元，营业收入 1,043,324.89 万元，

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,040,757.60 万元，净利润为-14,536.1 万元。 

（三）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

济钢板材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成立，2015 年 11-12 月份，累

计实现销售收入 21.56 亿元，利润总额-5.06 亿元；2016 年，累

计实现销售收入 176.85 亿元，利润总额-7.54 亿元；2017 年根据

《济钢产能调整和山钢转型发展工作整体方案》，济钢板材于

2017 年 7 月份正式停产。公司正处于资产待处置阶段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1.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

以资产重组方式利旧使用济钢板材 4300mm 宽厚板生产线。 

2.权属状况说明 

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

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

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3.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包括截至 2017年 5 月 31日济钢板材拥有

所有权的、与 4300mm 宽厚板生产线相关的资产。上述资产均为

拟拆迁设备，截至评估基准日，均已停工，除少数设备报废、闲

置外，其余设备均可正常使用，可用设备维修保养较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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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交易标的账面价值。 

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，交易标的账面原值

4,744,365,948.17 元，账面净值 3,746,273,088.25 元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评估结果确定的价格。 

（三）评估情况及采用的评估方法 

公司选聘的评估机构为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

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。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。 

评估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，出具了评估报告。截至评

估基准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，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121,865.20 万

元。本次交易移交关联债权 1,482.45 万元，债务 1,543.25 万元，。

剥离债权、债务后，交易价款为 121,804.40 万元。 

（四）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

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债权债务详见下表： 

客户  金额   科目  形成原因 性质 

T#无锡济钢经贸有限公司 3,833,652.15 应收账款 钢材销售 债权 

G#济钢集团有限公司钢材超市 10,990,798.45 应收账款 钢材销售 债权 

债权小计 14,824,450.60       

T#南京济钢经贸有限公司 1,045,376.87 预收账款 钢材销售 债务 

济南鲍德钢结构有限公司 1,578,428.44 应付账款 火焰切割费 债务 

济钢集团济南金属制品有限公

司 
1,500,645.86 应付账款 维修费 债务 

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11,308,002.01 应付账款 钢材采购 债务 

债务小计 15,432,453.18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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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相关债务已通过书面方式得到了债权人的初步认

可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不会因债务转移承担偿债风险和

其他或有风险。 

（五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

资产账面价值 374,627.31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121,865.20万元，

评估增值-252,762.11 万元，增值率-67.47%。详见下表： 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流动资产 1 22,526.35 14,999.66 -7,526.69 -33.41 

原材料-备品备件 2 22,526.35 14,999.66 -7,526.69 -33.41 

非流动资产 3 352,100.96 106,865.54 -245,235.42 -69.65 

固定资产 4 352,100.96 106,865.54 -245,235.42 -69.65 

机器设备 5 352,100.96 106,865.54 -245,235.42 -69.65 

资产总计 6 374,627.31 121,865.20 -252,762.11 -67.47 

评估增减值分析： 

1.原材料评估减值原因分析： 

（1）部分原材料-备品备件账面值为含增值税购置价，本次

评估的评估值为不含增值税价值。 

（2）部分原材料-备品备件已使用，但其账面值为其购置价

格，本次评估时考虑了资产的成新率。 

2.机器设备评估减值原因分析： 

（1）委估设备的账面原值中分摊的生产调试费、利息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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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生产准备费等费用占账面原值的比例达到 46.53%，而按照

本次评估目的，拟拆迁的设备不再考虑委估资产购置时的运杂费、

安装调试费、基础费、其他工程费、资金成本等费用。 

（2）委估资产中的进口设备较购置时的人民币汇率有较大

幅度上升。 

综上所述，机器设备评估原值减值。 

1.机器设备评估原值减值。 

2.本次评估大部分资产所确定的经济耐用年限年短于企业

计提的折旧年限。 

综上所述，机器设备评估净值减值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济钢板材（甲方）和日照公司（乙方）经协商已达成如下协

议: 

（一）目标资产的范围 

本次交易标的包括截止 2017 年 5月 31 日甲方拥有所有权的

与 4300mm宽厚板生产线相关的资产，具体包括 4300mm 宽厚板生

产线可搬迁、可利用的有关生产线设备及备件。 

（二）债权债务的转移 

甲、乙双方约定，目标资产相关联的债权 1,482.45 万元，债

务 1,543.25 万元，甲、乙及相关债权人签署债务转移同意函，自

交割日起，转移给乙方。如果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目标资产重组款

全部支付前未能收回上述相应债权，乙方可向甲方追偿，但是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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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怠于履行收回上述债权权利的除外。 

（三）重组价款 

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，目标资产评估值为

121,865.20 万元；目标资产相关联的债权 1,482.45 万元，债务

1,543.25 万元，本次资产重组价款为 121,804.40 万元。 

（四）支付方式 

乙方采取银行转账等方式分期支付甲方，2018 年 4 月 30 日

前支付重组价款的 40%；5 月 31 日前支付重组价款的 30%；余

款在 9 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。 

如乙方逾期支付，甲方有权对逾期部分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

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收取违约金。 

（五）资产交割 

1.本协议签订后，双方根据目标资产明细进行资产清点确认

工作。 

2.双方约定，目标资产的交割地为 4300 宽厚板生产线现场；

交割日为 2018 年 4 月 1 日，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实际交

付。乙方负责目标资产的拆除及运输。现场安全、环保及治安管

理等双方另签协议。 

3.目标资产交割后，如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，由甲方负责

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，乙方配合，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。 

4.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的过渡期内，甲方应当妥善管

理目标资产，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丢失由甲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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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甲方将与重组设备相关的技术档案资料同步移交乙方。 

（六）职工安置 

按照“人随资产走”的原则，目标资产所属业务涉及的人员，

符合乙方招聘条件的，由乙方负责安置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是为适应“突出沿海、优化内陆”结构调整需

要及山东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要求，该产线装备先进，可利用价

值高，充分利用济钢板材停产后的设备可以加快日照精品基地建

设速度，降低建设成本。交易成功后，公司产品结构将更加合理，

有利于发挥该生产线技术及设备优势，开拓宽厚板市场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了该关联交

易事项，会议应到董事 9 名，实到董事 8 名。独立董事徐金梧先

生因公务无法出席会议，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胡元木先生代为行使

表决权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关联董事陶登奎、陈向阳、徐有芳、罗

登武回避表决，其余 5 名董事全部同意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独

立董事王国栋、徐金梧、胡元木、刘冰、马建春对本次关联交易

方案做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

审核意见。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：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，

并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，此次将要发生的关联

交易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作为交易定价原则，没有出现损害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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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，是必要和合法的，我们同意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：我们认为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交易客观公允，表

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交易条件和定价政策公平、合理。《资产转让

协议》的签署，促进了交易的规范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三）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审核意见：本公

司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在接到本公司关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

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山东钢铁集团济钢板材有限公司 4300mm 宽

厚板生产线相关资产的通知后，核查了评估范围、评估依据、评

估方法、评估假设等，同时也审核了《资产重组协议》。我们认

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最大利益。 

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

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。 

八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。 

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（三）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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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（四）评估报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30 日 

报备文件： 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
（二）《资产重组协议》 


